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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卸队管理规定（试行）         QB/HY-03-07-11

1 目的

为了提高运输工作效率，减少和杜绝货物装卸中出现的问题，降低运输管理费用，真正做到对运输工作的统一管理，同时对提高上市公司的公司形象起到推动作用，特制定本方案。

2 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园区内各子公司、事业部货物发运的装车及零碎搬运、转运、货物装卸等工作。

3 职责

3.1 计划调度中心是装卸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具体由运输管理员负责装卸队总体调度、监督管理工作。

3.2装卸队设组长一名，主要负责具体装卸过程中的人员安排和工作分配。
3.3装卸队首先要满足货物运输装卸需要。若无货物运输装卸工作，各子公司事业部需要零碎搬运时，则由各事业部生产科负责人（定人）直接通知组长安排零碎搬运工作；如遇到工作冲突时则由调度中心运输管理员负责协调、调度工作，各子公司事业部应服从运输管理员调度工作，不能以此作为考核装卸队不配合理由之一。
3.4义务：公司若需要园区整理、台风应急准备、局部临时搬运等工作时，则装卸队义不容辞接受公司安排并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4 管理内容

4.1.设备调用：装卸设备暂定为五吨、三吨柴油叉车各一辆、两吨液压推车和一吨液压推车各一辆，装卸队要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并要承担设备维修费；燃油费由公司承担。对于特殊情况（如几家公司同时发货）导致装卸设备不足时，各事业部要无条件提供装卸设备，使货物顺利装车发运。

4.2人员组成：装卸队人数暂定为五人，设组长一名，人员数量根据公司生产、发货、搬运等工作量可及时进行调整，对于短期内工作量加大而引起搬运人员不足的，可以找临时工，但是若公司长期业务量加大，需要增加人员才能完成装卸任务时，装卸队要无条件接受公司安排充实队伍。

4.3考核：装卸队要接受计划调度中心的考核（产品发货、安全、听从指挥调度等考核指标），其他考核（零碎搬运、转运、配合等）由各子公司、事业部进行考核（考核表见附件一），每月2号之前将上月的考核结果发到计划调度中心货运管理员，货运管理员对各子公司、事业部的考核结果进行汇总，汇总的结果由货运管理员和装卸组长讨论形成一致意见后，作为月度考核的最终结果，对于不能达成共识的，由计划调度中心主任决定。

4.4收入分配：

4.4.1装卸队实行承包计件工资制，每月从计件工资总额里提取10%，作为设备维护费用及储备资金之用，全年提取的资金总额扣除年度设备维护费用及储备资金调用之外的余额年终一次结算；另外的90%按照绩效考核得分每月核算一次，报相关领导审批后发放。

    若当月计件承包费用不能满足装卸队基本工资总和时，也无储备资金可调用，则由公司填补金额以满足装卸队每位队员的基本工资要求。

4.4.2除成套事业部零碎装卸、搬运工作（如；卸货、废料处理、重物转运、车间的整理整顿等）每月给予1000元的包干费之外，其它的搬运工作以计件产品结算单价（见附件二）为准。


4.4.3装卸队承包计件根据计划调度中心下发到各事业部的发货通知单并以其清单明细为结算标准。其他零碎搬运、装卸以书面形式由各事业部相关人员在搬运、装卸工作完毕后签字确认。装卸队工资按月计算，每月5号前结算上月各项目；发放时间为公司统一工资发放时间。           

4.4.5在总承包工资内装卸队组长有职务补贴每月100元，叉车驾驶员每月补贴200员。

4.5 惩处

4.5.1 没有经过公司领导批准，擅自对外承接业务的每次罚款200元；

4.5.2 违规作业或野蛮装卸造成货物损坏的按照损坏货物的实际价值做相应的赔偿；

4.5.3 不服从领导指挥，造成装卸工作延误的每次罚款100元；

4.5.4 酒后驾驶和酒后搬运的每次罚款100；

4.5.5 出现安全事故的按照《安全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4.5.6 装卸队成员应随叫随到，没有请假不得外出，，每出现一次装卸货物不在现场罚款50元(请假除外)。

4.6其他事项：

4.6.1装卸队所使用的设备和工具属于公司的资产，未经公司相关领导批准不得擅自借用或对外提供装卸服务。

4.6.2装卸队成员必须遵守本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和管理规定，不得因人为原因耽误公司运输工作，并要求在工作过程中，一切以安全第一的原则进行作业，若因违规操作或隐瞒操作而造成的一切后果与损失由实际操作人与装卸队自负；

4.6.3 装卸队成立后，各事业部必须给予积极配合，确定一名协助发货员，切实做到发货时各事业部有人在、有人管、有人问，对货物装卸的过程进行跟踪，避免错发或漏发；

4.6.4 各事业部必须对产品交付期做出相应承诺，即时通报急发货物的生产情况以及实际完工时间，便于计划调度中心运输管理员与装卸队及时调整工作安排；

4.6.5 营销中心销售内勤必须作到即时、准确的下发出货通知单。因特殊情况未通过销售内勤夜间必须出货的，应由各相关部门领导做好应急措施，销售内勤要在第二日及时将出货手续补齐。

5 附则

5.1 本标准的解释权和修订权归计划调度中心；

5.2 本规定自2007年6月1日起开始执行。

6 附件

6.1 《装卸队考核表》

6.2 《各事业部计件产品结算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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